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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
行 《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
的通知》（建金 〔2015〕 26 号） 的规定，
茂名市住房公积金 2023 年年度报告经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公
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茂名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 21 名委员，
2023 年召开 2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主
要包括：《茂名市 2023 年度住房公积金归
集和使用计划》《茂名市 2022 年度住房公
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方案》《茂名市住房公
积金 2022年年度报告》《茂名市 2022年度
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茂名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

《茂名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
法》《茂名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

《茂名市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工作细则》
《茂名市住房公积金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适用规则》《茂名市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
业务受托银行考核办法》《茂名市住房公
积金受托贷款银行考核办法》《茂名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调拨及定期
存放管理实施办法 （暂行）》《关于调整
我市住房公积金最高个人住房贷款额度及
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执行倍数的请
示》等13项议题。

（二）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茂名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市政府直属副处级
事业单位 （参公管理），设 7个科，5个管
理部。现从业人员 89 人，其中，在编 52
人，非在编37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3年，新开户单位775
家，净增单位 463 家；新开户职工 2.30 万
人，净增职工 0.47 万人；实缴单位 6173
家，实缴职工 29.89万人，缴存额 66.68亿
元 ，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8.11% 、 1.61% 、
11.12%。2023 年末，缴存总额累计 551.08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3.76%；缴存余额
180.77 亿元，同比增长 9.83%。受委托办
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9家。

（二） 提取：2023 年，11.71 万名缴存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 50.50 亿
元，同比增长 17.23%；提取额占当年缴存
额的 75.74%，比上年增加 3.95%。2023 年
末，提取总额 370.3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5.79%。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2023 年，发放个人

住房贷款 0.40 万笔 12.71 亿元，同比分别
下降16.78%、7.08%。

2023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15.58亿元。
2023 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8.94 万笔 237.56 亿元，贷款余额 114.79 亿
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4.65%、5.65%、
（-2.4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
的 63.50%，比上年末减少 7.99 个百分点。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
的银行9家。

2.异地贷款：2023 年，发放异地贷款
81 笔 2580.70 万元。2023 年末，发放异地
贷款总额累计 75202.80万元，异地贷款余
额44033.45万元。

（四） 购买国债：2023 年，没有购买
国债，没有收回国债。2023年末，国债余
额0亿元。

（五） 资金存储：2023 年末，住房公
积金存款 68.31 亿元。其中，活期 0.01 亿
元，1年（含）以下定期0.30亿元，1年以
上定期 60.98 亿元，其他 （协定、通知存
款等） 7.02亿元。

（六） 资金运用率：2023 年末，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
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63.50%，比上年末减
少7.99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业务收入：2023 年，业务收入
51282.73万元，同比增长2.85%。存款利息
14656.55 万元，委托贷款利息 36624.13 万
元，国债利息0万元，其他收入2.05万元。

（二） 业务支出：2023 年，业务支出
29211.16万元，同比增长9.25%。支付职工
住房公积金利息 26061.77万元，归集手续
费 1397.51 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 1751.88
万元，无其他支出。

（三） 增值收益：2023 年，增值收益
22071.57万元，同比下降4.56%。增值收益
率1.28%，比上年减少0.19 个百分点。

（四） 增值收益分配：2023 年，提取
贷款风险准备金 1963.46 万元，提取管理
费用 1902.30 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 18205.81
万元。

2023 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1707.00
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建设补充资金19402.00万元。

2023 年 末 ， 贷 款 风 险 准 备 金 余 额
27550.76 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 186780.78
万元。

（五） 管理费用支出：2023 年，管理
费用支出 1381.87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349.98 万元，公用经费 398.35 万元，专项
经费633.54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末，个人住房
贷款逾期额 472.29 万元，逾期率 0.41‰。
2023年，未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
呆坏账。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60.40%，国有企业占 11.75%，城镇集体企
业占1.57%，外商投资企业占1.53%，城镇
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2.95%，民办
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1.89%，灵活就
业人员占0.13%，其他占9.78%；中、低收
入占98.69%，高收入占1.31%。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占 36.19%，国有企业占 9.41%，城镇集体

企业占1.30%，外商投资企业占1.98%，城
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33.45%，民
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5.71%，灵活
就业人员占 0.70%，其他占 11.26%；中、
低收入占99.87%，高收入占0.13%。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

修自住住房占 18.81%，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占 54.72%，租赁住房占 1.94%，支持老旧
小区等改造占 0.28%，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21.06%，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
劳动关系提取 （含失业） 占 1.55%，出境
定居占 0%，其他占 1.64%。提取职工中，
中、低收入占98.42%，高收入占1.58%。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支持职工购

建房 53.99 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
市场占有率为 10.67%，比上年末减少 0.63
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 17870.79
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
（含） 平方米以下占 3.17%，90-144 （含）
平 方 米 占 68.53% ， 144 平 方 米 以 上 占
28.30%。购买新房占 80.34%，购买二手房
占 19.66%，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0% （其中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占0%），其他
占0%。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
款 占 30.09% ， 双 缴 存 职 工 申 请 贷 款 占
68.68%，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
款占1.23%。

贷 款 职 工 中 ， 30 岁 （含） 以 下 占
32.07%，30岁-40岁（含）占36.43 %，40
岁-50 岁 （含） 占 25.05%，50 岁以上占
6.45% ； 购 买 首 套 住 房 申 请 贷 款 占
92.57% ， 购 买 二 套 及 以 上 申 请 贷 款 占
7.43%；中、低收入占 99.50%，高收入占
0.50%。

（四）住房贡献率
2023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住房

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76.43%，比上年减少2.12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 住房公积金年度重点工作推动
情况

1.推动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一是印
发 《茂名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

《茂名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茂名
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

《关于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最高个人住房
贷款额度及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执行
倍数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住房公
积金制度，切实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
合法权益。二是印发《关于调整2023年度
茂名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明
确全市执行统一缴存基数上限为 24495
元，下限为1620元。

2.加大力度重点支持新市民、青年人
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一是
优化提取政策。职工可预提本人账户住房
公积金余额支付购买新建商品房首付（期
限暂定为1年）；支持职工两次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后提取使用公积金用于购、建房
和偿还住房贷款；将职工本市无房提取调
整为本市无房或工作地无房提取；提高职
工租房提取频次至每年 2 次；购买、建
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提取时限由 1 年
放宽到 2 年；住房贷款结清后的差额提取
时限由半年放宽到 1 年。二是规范服务事
项。取消“重大疾病造成家庭严重困难提
取”“经济困难职工子女考取全日制普通
大学提取”两类非住房消费提取；取消非
本市户口职工失业提取和到龄（男满50周
岁、女满45周岁）职工失业提取；取消屋
顶补漏大修提取；不受理非配偶或非近亲
属共同一次性购买二手住房提取公积金，
防止套取行为。

3.落实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线上广泛宣传政策，线下强化政
银合作扩面，吸引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参
与。深化与技术单位部门合作，推动灵
活人员汇缴服务事项上线广东省政务服
务网，为广大市民群众搭建更便利的网
上服务渠道。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灵
活就业人员累计开户数 1060 人，累计缴
存金额 721.11 万元，为 18 人发放贷款共
517.8万元。

4.推进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一是
拓宽网上服务渠道，推动更多高频服务事
项进驻各服务平台终端。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累计进驻“粤省事”服务事项 21
项，进驻“粤商通”服务事项10项，进驻

“粤智助”服务事项 10 项，进驻“广东公
积金”服务事项19项。二是实现住房公积
金缴存、提取等主要业务场景数字人民币
应用全覆盖，进一步丰富住房公积金资金
结算方式，扩充数字人民币应用范围。三
是加快推进征信信息共享接入工作，2023
年底已收到省征信中心的上线通知书。四
是完成业务信息系统商用密码应用项目建
设，进一步保障系统和数据安全，有效防
止数据泄露。

5.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水平。一是扎实开展“惠民公积
金、服务暖人心”服务提升三年行动，持
续深入改进工作作风，积极引导窗口一线
人员对标先进典型，比学赶超，立足岗位
做奉献。二是加大培训力度，结合住房公
积金新政策和各项业务标准，先后到各县
市（区）召开培训会10余场，提高有关人
员综合素质，促进服务效能提升。

（二） 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住房工作大局中发挥的作用
等情况

1.放宽贷款条件。一是上调单人贷款
额度由 30 万元调至 40 万元，两人 （含以
上） 由 45 万元调至 55 万元；住房公积金
贷款额度计算倍数由原来的 5 倍调整为 8
倍，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倍数合计不足
20 万元的，可申请额度为 20 万元。二是
取消异地贷款限制，不再限于互贷城市
范围。在本市或异地已按时连续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 （含） 以上的职工，
在茂名市行政区域内购房都可以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新增军人退伍转业茂名
当地，在当地缴存不足 6 个月，可根据原

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或部队）
的缴存时间合并计算。三是取消“第一
套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清满一年后才能申
请第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限制，更
有利于满足职工改善性住房的购房需
求。四是调整不予贷款的征信条件。由
原来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记录五年内显
示连续三期或累计六期未按时足额还款
的不予贷款，现调整为两年内。

2.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认真落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改委等17个部门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
支 持 措 施 的 指 导 意 见》（国 卫 人 口 发

〔2022〕 26 号） 要求，对生育二孩及以上
的家庭（至少一个子女未成年）购买首套
或二套自住住房的，其可贷额度上浮
20%；将有三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租房提取最高额度由每月1400元提高至每
月2000元。截至2023年12月底，已有130
个符合多孩条件的家庭申请贷款，贷款金
额6349.9万元。

（三） 推进缴存扩面、优化资金使
用、加强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工作成效情况

1.扩大缴存覆盖面。坚持目标导向，
制定《2023年茂名市住房公积金归集扩面
任务分配方案》，每月通报进度。开展全
市欠缴住房公积金情况排查，强化执法催
建催缴，全年共发出催缴通知 700 多份。
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企业等政策宣传活
动，推出《解读住房公积金新政》特别广
播节目，将政策法规、业务开展等情况在
学习强国、“南方+”等线上公共平台进行
广泛宣传。2023年，中心提前超额完成归
集扩面目标任务。

2.规范资金业务管理。出台《茂名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资金调拨
及定期存放管理实施办法 （暂行）》，进
一步规范全市住房公积金资金调拨、定期
存款等资金业务管理，充分调动各受托银
行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的积极性，保障住
房公积金最大限度保值增值。

3.加强资金风险防控。完善贷后管理
机制，抓实逾期贷款催收，防范资金风
险。2023 年，追回逾期 3 至 5 期贷款 83 笔
29.65 万元，逾期 6 期以上贷款 20 笔 362.5
万元。

（四） 当年住房公积金机构及从业人
员所获荣誉情况

1.2023 年，中心是首批开通“数币”
结算业务的单位，数字人民币公积金全业
务场景应用推广落地居全省前列。

2.2023 年度获得茂名市平安建设工作
考评优秀等次。

3.2023 年度中心机关党支部被评为五
星级党支部。

（五） 当年对违反 《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和相关法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和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情况

2023年，我中心共查处住房公积金违
法违规行为案件 6 宗，为职工追回住房公
积金7.13万元。

（六） 当年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员违
规行为的纠正和处理情况等：无。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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